T ERAEH S A
1144 &> ff 3 % 105%
o 4 RIS RBERRET

S + FRE

ﬂ%ﬁ;'* FliE F BAFTHEEZERE D SHRET BF L2
e (113&)§ 3 FTT965L) - 1= Jiwrf

FEYPEREATHEEE S - 2 2L M 2L 4] B2
‘Pw?,ﬂ{:igg ' ey 4 Hpﬁlg\ﬂ]gé—n ,_Qr.;*,%i,g. & UFTA ML FAITE 4
2

Adekdontd e B ATE ) T 2 00 B AR T AT 2R
- 3R AR TR R FREF IR o R E e

- 3B ARIZETEER - FIEAULE H A 44

FERFIZELY 25p R PFF > 22 HEOO® OOR000
0005 G BE P FERFRHI BRI LA
M PRETELY G4 SR B RHEE TR AT
:Ii”‘\f?l_&]?ﬁ' 7 ;{ﬂf‘r '\”ﬁ" o F ('f ]a_];?i]?fﬁ'i.{f'l
7)) ¢ hr+o ﬂjfiﬁﬁ7m#4ﬁ%*a§ 7]
P FEEEF AL % z_—+5.00000000000000008% 5 *
+1% (TRHALEYF > L jeTagp PRk E 2 X HTRp %

%— 7



B ¥ EHy [ ”M*J%OOO 0000%.p * -} & > Fed
LR EY O THEARRE]) ) 2B Gl F
ﬂ’?—’zﬁ"’jﬁ'%g"%ﬁ,‘i‘; + o R kL + g
Aokt A DR M F W m 2R (R EERATLER
[~ k] 78 224~) ’ﬁzz s

ﬁ REFIEEL S B
4

E o

S REF Favrd ZHAERL PEZERCE S PN
Frd 22 R %ﬁ%’?‘%‘%ﬁ%? % ts ﬁ»;ﬁ—u A 2]
Ih] °
m d

- ~ER LR

~

COUS SRR FER T ENENG 5T IS S
212 25F )

(= )FA T4 ”%/‘9% EREg it (BEX59211F ) -

(Z)R3 2 £ iz ? 50 ¥ hE 2554 F B 0 &
Rﬂl&]%b;}*fﬁ%u;}ﬂﬁ{; R ;%—Fi‘;pa‘ﬁmz\\mgj&
L EAGEFHFFIRLIEP L (EE513-17219-24225

(DL e > e B A TR EEZEF205F 5190 ~ 541i%2
PENFRS R 2R A B A FTAL S 2 8 R TDIE ¥ 39 1A
2RI A R AL LR S 2k 5216
o~ 521008 ~ 522008 5298 2 70 2 }f 2 I PE:
533905 % 198 2 v PP B 2 o 0 % 298 2 2R HCE A B o

(=)= 'ﬂj‘%—ﬁs”’ lﬁ@ﬁ%ﬁlj S A MR AR LAY PR

s PR R kLR F TR oshorgd T

FRF %&“L’rﬁiiﬁ’ oA RN 2ELIR AR

S



Hpmorokm b2 b o a AP AT HET LTRSS
FF RREEZE P I RTLIML AU AREGH
bRt 2 e iR G Al TR 220082 B2 F
ERNE AL TS )ﬁ'?;x/f“f#é' M= ERCRE S
By 0 ZESEM AR E Y P TR GRP YR
B WA gfg“y_? » R E A UL oo

(Z)F F]d Ak i S22 1" 2374 5 g B 4 T3

% )}’,__F

'\a»’*'%&ﬂixﬂi:ﬁ:fimr I G (I I I R
T Fosdontd TR R BT 0 A AR R
:‘fwﬁ B2 O 8 Ao £ "3 B ATiE | AT T 2 AP R A
PR N - erp:},?"Tfﬁz\ FEHCE AR > F IR
PEERFRERETTAY A (33) MR DFP T AZH
3

ZIEHENEFS BRI ER R F L T4
¢

BF- owmik- g & 0 BT 2 EEMEAL - 75 0
LR - 2 2R A UEARER 0 TR s
T‘__i__/-fﬂ‘:'];]—;l}:ﬁﬁzaﬂ:/\zg.tg Y JEL IR %f@;&?;:ﬂ.\%’%j&
AE R AL RAE S FRBEEFE FE
PP 2 e EAE R BRSSP BEAE a,55',;rﬁ‘~.3§1
i*ﬁi’ﬁ“‘é‘.i EOERSRE 2RI B A TR B
(T)Fmi7i Ai EERH O BB L TR Ao RE Y $
720 3 T%"Er RS AR e Wy R T —f{r"”f%
Worr 2y £ (WX %23F ) » vigr %
i/ﬁ?’f?‘?%%ﬁ g‘r’p[‘],l + r;;fq
Frd FwEIRI14£57 29p B + 38F % 114000094255 3

A

i

%



T i Pimd s ARODBRTHEFIF L 5B (4%
'5) ’,ﬁ_f %_ZGT,TMT/-}#FTJE{#\R« ?’}*#Bé Z‘é-y a._:[’;

'E_?‘ﬁt%'}’?j‘rﬁ FS T
3wk kA

FoRPMARE T AY B2

FT3F)
}i .?m/;:l;PT /;-’* <

’ %Z,}t’* —r’\ﬂ-\

EApp M BE - 17
>EX ai?)ﬂiéﬁ‘»%;’%ﬁ

P SRR A= RCRREY S0 i SRl I
FET AR AL AR KA R
P EETR (4283

w
R R
L8) - ofbkE

-

= gk & Ruded
B vl R e
ERNF R
(= D Z A ARZPEAT L2745 L P EARBA S A E
WY ETH (LB ATHR) BRI PFRRL
HREEPELL S SRS R HUE O TR
o~ e 3 WHARGFLF T ’ﬁ%uwégéﬁﬂfvzam,

AR 23 I;ﬂﬁ‘r/gz 7?'3'] _%L;H'-Er ﬁ"

A2 A EF LA e~z ERMEA 7S AR
I«If( ~ iE/?%CO
Tzr 13, (Fxazkt

(Z L FIAZ e FIr3ieE 2
r

3o O A iE |
ik FE

|T

TR E ALY 2 E
LR

/3 2L 7

EREIE N =

fﬁ%@ﬁuﬂﬁéﬁﬁi~#$?iﬂfw#-<&¥u%@%
/zﬂ;’faﬁiﬁﬁx#*ﬁ;wi~ﬁﬁzﬁuzPﬁtkyan

B (e d
AR AR P A EAE) Ty A G LR

g

UZ%BS%aZ%Zﬁ% FIT T

Sl

TE Y 37~ 54500F 5 13E ~

F4541% 5 178 ’ﬁ;»!@ 52 Jiq* Jﬁrj_é o
T o~ dhoh AL 1
:Il—;tul__ F&-%.;I’L ()%K/Ttiﬂ\> a_}é’%‘%"?q‘tp

AESHRETESHEF N L HAAS -

£mA

Iy

ij‘}zibr'gia}i °



v H Y 3 114 = 9 E 3 2
A2 @hp 2 7 ERIG
N1 R AEPERAER
Tt wH#
i g EN R 114 = 9 g 3 2
AR RN IE 2
B A TR 2 R 410E
&ﬂpaoé% AR E2ZJENFD 2 AlFE > miEF %6
ﬁ;?’ﬁliﬁ 51508 ~ %160 ~ %190% ~ avZOﬁ;%ilﬁ%i’fHJ#
B BAM R 21 GIRR B2 6 5 s o KA
T 41 A—'ﬂk a)%@ﬁu‘f4 PR BEPIMERITE TR
éio
F“f W 5 200%
#»Mz}tﬁ&é $HE A TR > 2 EEES I ATRERTR
R 2 %Lﬂﬂmiﬁﬁww@ioaifﬂ%%i—%’%%
e poenet 2
- SRR R
S RHEaEJIETRE o
= \ﬁvuéfiérii&fi%~f/%%2~Bﬁz‘?ﬁéii;’é"ﬁo
TS AR AT EAED
R R R Pl a5 S AR E P Ll SR
TR T FREERES AL AR RIS R
gag@gmu%{v E Ao
A CEFTEARL
= N %

Af”fd

=k /
=

R LA
T B

)3 ’Tl "5?% :i A 7}?%“};_: o
P S E T RTIL:

wg,;;;&

-]

B AT

= i (7 4

iﬁﬁ%’@ﬁw$i4

_—Iz

Al

»
o

+
~

 FE A ATIESRE

- &7 & Kr 2= J ~
TIEFRX T2



F@ﬁm%%\%éiﬂiﬁﬁﬁﬁ’ﬁ%o
BRAESBEIGE A B LR R DL
ﬁﬁﬁﬁiiﬁiﬂﬁﬁ’iu4ﬁf*“mib&%’@ﬁf
TR B AT RS A AT R0 A T 4

M=
W
N
>
>
o
<
©
e

=

(3 3 3745 B

LWL A AT ARG o IR A RAARF 2 4
FREF o RDE T G W HEI] s Fo S P E 0 AT
£ o

IR EEMA T IR EARFZATLE 0 R o
oI AL o

PoERRAE % 21608

(FRBEERELEEFPAF L3 0)

F %2100 % %2102 > 3 F > iriad - RF2 F L E{
FHLRELFF AR T -

¢oER®A)E 52100

(RgRef~d®)
%%\%ﬁféé’iﬂiﬁgﬁgmé@A%,ééﬁUTﬁ
o= -

PER RO ¥ 2200F

(%= 3F)

R S S N A kY W R I
MEATAY L2 E MY AFE AR AL > U

g BRETREE BEPES T 02 LT 2 B R
st 1L iunawﬂ“%i?mﬁ’nk°

"
St
mi



s
it 2

2 E R RIEA Y F 30~ o

¥ R E R

1 [113#1729p & =2 [pF234 2% » &2 +RBil = 5 X e [Applefu i 7 & 2 214 o
2. TE=¥3c, B R iﬁ'}%37, 526%?&‘% AppleR ig =
L) P

2 11331’9 29p T 1394 0 A B T € 3=483c, ¥ |Applefit = °

i § 37,526~ PEF Applef iR FE L LA o

3 |113#1729p @ = 128214 3% » f 7 65 E400~ 1 * % |eTagi} i@ £ #7400~ -
A8 % 2 eTagPRir o

4 |113# 17 31p F R3304 3F > B TIEA MY | b | F 2982, T42~ 2 ey *
WR2TA27 LR e & o e

5 [113#37 12p % F TPF464 3% » FlA %7 8 1% KeTag|Hip k2 33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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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六簡字第105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晉文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晉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犯罪所得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晉文於民國112年下半年間，因欲辦理貸款而徵得其友人黃馨誼同意擔任保證人後，取得黃馨誼所交付僅供該目的使用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等資料（下稱系爭個人資料）。詎李晉文明知黃馨誼並未同意其將系爭個人資料用以申請信用卡，竟為申請取得信用卡來供己消費使用，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詐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單一犯意，於113年1月25日某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00巷000號其住處，透過不詳設備連接至網際網路而擅自以在線上申辦網頁填載申請人為黃馨誼、檢附傳送系爭個人資料等方式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請信用卡，致國泰世華銀行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因此核發寄送持卡人為黃馨誼之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1張（下稱系爭信用卡，具有eTag自動儲值及代繳臨時停車費等功能【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登記車主：李晉文，下稱本案汽車】）至上開申請所填載之寄送地址，李晉文並於取得系爭信用卡後，接續使用系爭信用卡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消費金額共新臺幣【下同】78,224元），致該等消費提供者均誤信黃馨誼同意以系爭信用卡支付各該消費金額，進而使李晉文獲得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嗣因黃馨誼收到系爭信用卡之繳款通知而驚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黃馨誼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及國泰世華銀行訴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晉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自白（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1至25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馨誼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9至11頁）。
(三)國泰世華線上申辦信用卡專用申請書、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系爭信用卡之交易明細表、國泰世華銀行持卡爭議交易聲明書（警卷第13、17至19、24至25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二)又因本案被告係透過線上方式而擅自以告訴人名義申辦取得系爭信用卡，且觀諸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除附表編號1、2號係現場交易外，其餘部分均係線上交易，而卷內復無事證可認前揭現場交易存有簽帳單等具有私文書性質之實體文書，參以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所犯法條欄亦有敘明「第220條之準文書」等內容，故本案被告所為應係構成「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中所載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當屬誤載，本院爰予以更正。
(三)另因本案被告除透過非法利用告訴人黃馨誼之個人資料等方式向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詐得系爭信用卡外，尚有使用系爭信用卡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而被告就該等消費乃係獲得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是本案被告所為當亦構成詐欺得利罪，且該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警於偵查中訊（詢）問被告並載明於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顯無礙於被告之防禦權，本院爰逕予補充該論罪法條。
(四)本案被告所為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等行為，均係為達成以冒用告訴人黃馨誼名義所申辦取得之信用卡來進行消費之目的，且在時間、空間上具相當關聯性，堪認客觀行為具有局部之同一性、著手實行階段同一，故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以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是本案被告係以法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所載犯行之犯罪情節，以及被告雖於偵訊時供稱其已繳清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金額（偵卷第23頁），但迄本案判決前，該等消費金額仍尚未繳清乙節，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4年5月29日國世卡部字第1140000942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表、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存卷為憑（參本院卷），堪信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猶未經被告為相當填補；惟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未曾因刑事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且被告經查獲後坦承本案犯行，復酌以被告於偵查中提出之診斷證明書等資料（參警卷第73頁），暨被告於本案警詢時自陳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參警卷第3頁之被告調查筆錄）等一切情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一)被告於本案犯行所用之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等資料（即系爭個人資料）、連接至網際網路之不詳設備等犯罪工具，既均未據扣案、難以特定，若宣告沒收、追徵，不僅徒增執行之勞費，亦未必有助於預防犯罪，本院乃認不具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二)被告因本案犯行所詐得之「信用卡1張」（即本案信用卡）、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等犯罪所得，除本案信用卡因難有客觀交易價值供換算實際金錢數額，且可透過掛失、補發等程序阻止他人用以取得不法利益，而經本院認無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外，其餘犯罪所得（即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既均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皆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本院自應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判決書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上訴於管轄之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消費內容

		犯罪所得



		1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23分許，在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2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39分許，在上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3

		113年1月29日中午12時21分許，消費儲值400元至本案汽車安裝之eTag服務。

		eTag儲值金額400元。



		4

		113年1月31日凌晨3時36分許，透過「蝦皮購物」網站消費2,742元購買寵物用品。

		消費金額2,742元之寵物用品。



		5

		113年3月12日晚上7時46分許，因本案汽車所安裝eTag之智慧停車服務而消費30元。

		繳納停車費30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六簡字第105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晉文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晉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犯罪所得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晉文於民國112年下半年間，因欲辦理貸款而徵得其友人

    黃馨誼同意擔任保證人後，取得黃馨誼所交付僅供該目的使

    用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等資料（下稱系爭個人資

    料）。詎李晉文明知黃馨誼並未同意其將系爭個人資料用以

    申請信用卡，竟為申請取得信用卡來供己消費使用，乃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

    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詐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單一

    犯意，於113年1月25日某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00巷000

    號其住處，透過不詳設備連接至網際網路而擅自以在線上申

    辦網頁填載申請人為黃馨誼、檢附傳送系爭個人資料等方式

    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

    請信用卡，致國泰世華銀行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因此核發

    寄送持卡人為黃馨誼之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1張

    （下稱系爭信用卡，具有eTag自動儲值及代繳臨時停車費等

    功能【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登記車主：李

    晉文，下稱本案汽車】）至上開申請所填載之寄送地址，李

    晉文並於取得系爭信用卡後，接續使用系爭信用卡實施如附

    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消費金額共新臺幣【下同】

    78,224元），致該等消費提供者均誤信黃馨誼同意以系爭信

    用卡支付各該消費金額，進而使李晉文獲得如附表「犯罪所

    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嗣因黃馨誼收到系爭

    信用卡之繳款通知而驚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黃馨誼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及國泰世華銀行

    訴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晉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自白（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

    21至25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馨誼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9至11頁）。

(三)國泰世華線上申辦信用卡專用申請書、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系爭信用卡之交易明細表、國泰

    世華銀行持卡爭議交易聲明書（警卷第13、17至19、24至25

    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

    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

    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

    、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

    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二)又因本案被告係透過線上方式而擅自以告訴人名義申辦取得

    系爭信用卡，且觀諸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實施如附表「消

    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除附表編號1、2號係現場交易外，

    其餘部分均係線上交易，而卷內復無事證可認前揭現場交易

    存有簽帳單等具有私文書性質之實體文書，參以本案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之所犯法條欄亦有敘明「第220條之準文書」

    等內容，故本案被告所為應係構成「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中所載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

    分，當屬誤載，本院爰予以更正。

(三)另因本案被告除透過非法利用告訴人黃馨誼之個人資料等方

    式向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詐得系爭信用卡外，尚有使用系爭

    信用卡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而被告就該

    等消費乃係獲得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

    不法利益，是本案被告所為當亦構成詐欺得利罪，且該部分

    犯罪事實業經檢警於偵查中訊（詢）問被告並載明於本案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顯無礙於被告之防禦權，本院爰逕予補

    充該論罪法條。

(四)本案被告所為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

    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

    及詐欺得利等行為，均係為達成以冒用告訴人黃馨誼名義所

    申辦取得之信用卡來進行消費之目的，且在時間、空間上具

    相當關聯性，堪認客觀行為具有局部之同一性、著手實行階

    段同一，故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

    以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是本案被告係以法

    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

    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

    取財及詐欺得利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

    之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所載犯

    行之犯罪情節，以及被告雖於偵訊時供稱其已繳清如附表「

    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金額（偵卷第23頁），但迄本案判

    決前，該等消費金額仍尚未繳清乙節，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信用卡作業部114年5月29日國世卡部字第1140000942號函暨

    所附交易明細表、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存卷為憑（參本院卷

    ），堪信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猶未經被告為相當填補；惟考量

    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未曾因刑事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此有

    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且被告經查獲後坦承本案犯行，

    復酌以被告於偵查中提出之診斷證明書等資料（參警卷第73

    頁），暨被告於本案警詢時自陳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

    濟狀況（參警卷第3頁之被告調查筆錄）等一切情狀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示懲儆。　　

三、沒收：

(一)被告於本案犯行所用之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翻拍照片等資料（即系爭個人資料）、連接至網際網路之不

    詳設備等犯罪工具，既均未據扣案、難以特定，若宣告沒收

    、追徵，不僅徒增執行之勞費，亦未必有助於預防犯罪，本

    院乃認不具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告沒收

    、追徵。　

(二)被告因本案犯行所詐得之「信用卡1張」（即本案信用卡）

    、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等犯

    罪所得，除本案信用卡因難有客觀交易價值供換算實際金錢

    數額，且可透過掛失、補發等程序阻止他人用以取得不法利

    益，而經本院認無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

    告沒收、追徵外，其餘犯罪所得（即如附表「犯罪所得」欄

    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既均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

    人，復皆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本院

    自應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判決書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上訴於管轄之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

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

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消費內容 犯罪所得 1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23分許，在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2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39分許，在上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3 113年1月29日中午12時21分許，消費儲值400元至本案汽車安裝之eTag服務。 eTag儲值金額400元。 4 113年1月31日凌晨3時36分許，透過「蝦皮購物」網站消費2,742元購買寵物用品。 消費金額2,742元之寵物用品。 5 113年3月12日晚上7時46分許，因本案汽車所安裝eTag之智慧停車服務而消費30元。 繳納停車費30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六簡字第105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晉文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晉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犯罪所得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晉文於民國112年下半年間，因欲辦理貸款而徵得其友人黃馨誼同意擔任保證人後，取得黃馨誼所交付僅供該目的使用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等資料（下稱系爭個人資料）。詎李晉文明知黃馨誼並未同意其將系爭個人資料用以申請信用卡，竟為申請取得信用卡來供己消費使用，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詐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單一犯意，於113年1月25日某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00巷000號其住處，透過不詳設備連接至網際網路而擅自以在線上申辦網頁填載申請人為黃馨誼、檢附傳送系爭個人資料等方式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請信用卡，致國泰世華銀行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因此核發寄送持卡人為黃馨誼之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1張（下稱系爭信用卡，具有eTag自動儲值及代繳臨時停車費等功能【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登記車主：李晉文，下稱本案汽車】）至上開申請所填載之寄送地址，李晉文並於取得系爭信用卡後，接續使用系爭信用卡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消費金額共新臺幣【下同】78,224元），致該等消費提供者均誤信黃馨誼同意以系爭信用卡支付各該消費金額，進而使李晉文獲得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嗣因黃馨誼收到系爭信用卡之繳款通知而驚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黃馨誼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及國泰世華銀行訴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晉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自白（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1至25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馨誼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9至11頁）。
(三)國泰世華線上申辦信用卡專用申請書、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系爭信用卡之交易明細表、國泰世華銀行持卡爭議交易聲明書（警卷第13、17至19、24至25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二)又因本案被告係透過線上方式而擅自以告訴人名義申辦取得系爭信用卡，且觀諸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除附表編號1、2號係現場交易外，其餘部分均係線上交易，而卷內復無事證可認前揭現場交易存有簽帳單等具有私文書性質之實體文書，參以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所犯法條欄亦有敘明「第220條之準文書」等內容，故本案被告所為應係構成「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中所載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當屬誤載，本院爰予以更正。
(三)另因本案被告除透過非法利用告訴人黃馨誼之個人資料等方式向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詐得系爭信用卡外，尚有使用系爭信用卡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而被告就該等消費乃係獲得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是本案被告所為當亦構成詐欺得利罪，且該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警於偵查中訊（詢）問被告並載明於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顯無礙於被告之防禦權，本院爰逕予補充該論罪法條。
(四)本案被告所為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等行為，均係為達成以冒用告訴人黃馨誼名義所申辦取得之信用卡來進行消費之目的，且在時間、空間上具相當關聯性，堪認客觀行為具有局部之同一性、著手實行階段同一，故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以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是本案被告係以法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所載犯行之犯罪情節，以及被告雖於偵訊時供稱其已繳清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金額（偵卷第23頁），但迄本案判決前，該等消費金額仍尚未繳清乙節，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4年5月29日國世卡部字第1140000942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表、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存卷為憑（參本院卷），堪信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猶未經被告為相當填補；惟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未曾因刑事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且被告經查獲後坦承本案犯行，復酌以被告於偵查中提出之診斷證明書等資料（參警卷第73頁），暨被告於本案警詢時自陳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參警卷第3頁之被告調查筆錄）等一切情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一)被告於本案犯行所用之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等資料（即系爭個人資料）、連接至網際網路之不詳設備等犯罪工具，既均未據扣案、難以特定，若宣告沒收、追徵，不僅徒增執行之勞費，亦未必有助於預防犯罪，本院乃認不具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二)被告因本案犯行所詐得之「信用卡1張」（即本案信用卡）、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等犯罪所得，除本案信用卡因難有客觀交易價值供換算實際金錢數額，且可透過掛失、補發等程序阻止他人用以取得不法利益，而經本院認無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外，其餘犯罪所得（即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既均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皆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本院自應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判決書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上訴於管轄之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消費內容

		犯罪所得



		1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23分許，在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2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39分許，在上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3

		113年1月29日中午12時21分許，消費儲值400元至本案汽車安裝之eTag服務。

		eTag儲值金額400元。



		4

		113年1月31日凌晨3時36分許，透過「蝦皮購物」網站消費2,742元購買寵物用品。

		消費金額2,742元之寵物用品。



		5

		113年3月12日晚上7時46分許，因本案汽車所安裝eTag之智慧停車服務而消費30元。

		繳納停車費30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六簡字第105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晉文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7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晉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犯罪所得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晉文於民國112年下半年間，因欲辦理貸款而徵得其友人黃馨誼同意擔任保證人後，取得黃馨誼所交付僅供該目的使用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等資料（下稱系爭個人資料）。詎李晉文明知黃馨誼並未同意其將系爭個人資料用以申請信用卡，竟為申請取得信用卡來供己消費使用，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詐欺、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單一犯意，於113年1月25日某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00巷000號其住處，透過不詳設備連接至網際網路而擅自以在線上申辦網頁填載申請人為黃馨誼、檢附傳送系爭個人資料等方式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申請信用卡，致國泰世華銀行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因此核發寄送持卡人為黃馨誼之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1張（下稱系爭信用卡，具有eTag自動儲值及代繳臨時停車費等功能【綁定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登記車主：李晉文，下稱本案汽車】）至上開申請所填載之寄送地址，李晉文並於取得系爭信用卡後，接續使用系爭信用卡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消費金額共新臺幣【下同】78,224元），致該等消費提供者均誤信黃馨誼同意以系爭信用卡支付各該消費金額，進而使李晉文獲得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嗣因黃馨誼收到系爭信用卡之繳款通知而驚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黃馨誼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及國泰世華銀行訴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一)被告李晉文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自白（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1至25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黃馨誼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9至11頁）。

(三)國泰世華線上申辦信用卡專用申請書、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系爭信用卡之交易明細表、國泰世華銀行持卡爭議交易聲明書（警卷第13、17至19、24至25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二)又因本案被告係透過線上方式而擅自以告訴人名義申辦取得系爭信用卡，且觀諸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除附表編號1、2號係現場交易外，其餘部分均係線上交易，而卷內復無事證可認前揭現場交易存有簽帳單等具有私文書性質之實體文書，參以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所犯法條欄亦有敘明「第220條之準文書」等內容，故本案被告所為應係構成「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中所載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當屬誤載，本院爰予以更正。

(三)另因本案被告除透過非法利用告訴人黃馨誼之個人資料等方式向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詐得系爭信用卡外，尚有使用系爭信用卡實施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而被告就該等消費乃係獲得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是本案被告所為當亦構成詐欺得利罪，且該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警於偵查中訊（詢）問被告並載明於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顯無礙於被告之防禦權，本院爰逕予補充該論罪法條。

(四)本案被告所為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等行為，均係為達成以冒用告訴人黃馨誼名義所申辦取得之信用卡來進行消費之目的，且在時間、空間上具相當關聯性，堪認客觀行為具有局部之同一性、著手實行階段同一，故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以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是本案被告係以法律上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詐欺取財及詐欺得利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所載犯行之犯罪情節，以及被告雖於偵訊時供稱其已繳清如附表「消費內容」欄所示之消費金額（偵卷第23頁），但迄本案判決前，該等消費金額仍尚未繳清乙節，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4年5月29日國世卡部字第1140000942號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表、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存卷為憑（參本院卷），堪信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猶未經被告為相當填補；惟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未曾因刑事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且被告經查獲後坦承本案犯行，復酌以被告於偵查中提出之診斷證明書等資料（參警卷第73頁），暨被告於本案警詢時自陳之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參警卷第3頁之被告調查筆錄）等一切情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一)被告於本案犯行所用之告訴人黃馨誼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翻拍照片等資料（即系爭個人資料）、連接至網際網路之不詳設備等犯罪工具，既均未據扣案、難以特定，若宣告沒收、追徵，不僅徒增執行之勞費，亦未必有助於預防犯罪，本院乃認不具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二)被告因本案犯行所詐得之「信用卡1張」（即本案信用卡）、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等犯罪所得，除本案信用卡因難有客觀交易價值供換算實際金錢數額，且可透過掛失、補發等程序阻止他人用以取得不法利益，而經本院認無宣告沒收、追徵之刑法上重要性而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外，其餘犯罪所得（即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財物及財產上不法利益）既均尚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皆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宜執行沒收之情事，本院自應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判決書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上訴於管轄之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葉喬鈞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戶籍法第75條

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附表：

編號 消費內容 犯罪所得 1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23分許，在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2 113年1月29日下午1時39分許，在上開「愛玩機3c」商店，消費37,526元購買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Apple廠牌行動電話1支。 3 113年1月29日中午12時21分許，消費儲值400元至本案汽車安裝之eTag服務。 eTag儲值金額400元。 4 113年1月31日凌晨3時36分許，透過「蝦皮購物」網站消費2,742元購買寵物用品。 消費金額2,742元之寵物用品。 5 113年3月12日晚上7時46分許，因本案汽車所安裝eTag之智慧停車服務而消費30元。 繳納停車費30元。 





